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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9A_E4_BC_9A_E8_c80_324164.htm 企业会计准则第12

号－－债务重组（财会[2006]3号 2006年2月15日）（相关资

料: 部门规章1篇）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债务重组的确

认、计量和相关信息的披露，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

》，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债务重组，是指在债务人发生财务

困难的情况下，债权人按照其与债务人达成的协议或者法院

的裁定作出让步的事项。 第三条 债务重组的方式主要包括： 

（一）以资产清偿债务； （二）将债务转为资本； （三）修

改其他债务条件，如减少债务本金、减少债务利息等，不包

括上述（一）和（二）两种方式； （四）以上三种方式的组

合等。第二章 债务人的会计处理 第四条 以现金清偿债务的，

债务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实际支付现金之间的差

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五条 以非现金资产清偿债务的，债务

人应当将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

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转让的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与

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第六条 将债务转为

资本的，债务人应当将债权人放弃债权而享有股份的面值总

额确认为股本（或者实收资本），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与股

本（或者实收资本）之间的差额确认为资本公积。 重组债务

的账面价值与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

益。 第七条 修改其他债务条件的，债务人应当将修改其他债

务条件后债务的公允价值作为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重组

债务的账面价值与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



当期损益。 修改后的债务条款如涉及或有应付金额，且该或

有应付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3 号或有事项》中有关预

计负债确认条件的，债务人应当将该或有应付金额确认为预

计负债。重组债务的账面价值，与重组后债务的入账价值和

预计负债金额之和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